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3）

授 出 購 股 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7.06A條所作出。

威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二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若干合

資格人士授出購股權（須待承授人接納），承受人據此可認購合共59,740,000股本公司

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所授出購股權詳情如下：

所授出購股權的行使價 ︰ 每股股份0.375港元

授出購股權之數目 ︰ 59,740,000份購股權（持有人每持有一份購股權可認

購一股股份）

購股權的有效期 ︰ 由二零一零年三月二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一日止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日（即上述購股權的授出日期），股份收市價為每股0.375港元。

董事會確認，上述承授人之中並無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

任何一位之聯繫人。

承董事會命

威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莊友衡博士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莊友衡博士、金紫耀先生、王迎祥先生及王林先生）及四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榮平先生、劉劍先生、溫耒先生及邱恩明先生）組成。


